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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２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十二次（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公司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７

层

（三）召开方式：现场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贾洪浩董事长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６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１．７０％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贾洪浩、宁桂兰、刘社梅、徐兴建、侯琦、梁志爱为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董事，选举罗林、刘大为、杨小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第九届董事会成

员

９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年津贴按照公司

第四十三次（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独立董事、董事、监事年津贴的

议案》执行。

公司对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在任期内勤勉尽职、忠实履职，为公司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表决情况为：

（

１

）贾洪浩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２

）宁桂兰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３

）刘社梅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４

）徐兴建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５

）侯琦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６

）梁志爱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７

）罗林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８

）刘大为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杨小阳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朱江、薛丽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与本次股东大会同日召开）推举出的职工监事段晓军（简历附后）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

３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本届监事会监

事年津贴按照公司第四十三次（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独立董事、

董事、监事年津贴的议案》执行。

公司对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在任期内勤勉尽职、忠实履职，为公司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

献表示敬意和感谢。

表决结果：

（

１

）朱江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

２

）薛丽

获得累积投票的表决权数为

１

，

０９２

，

９４０

，

６６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代表

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当选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附：段晓军先生简历

段晓军，男，

１９５５

年

３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信达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纪检监察室主

任。

五、会议聘请了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的郭昕、李祝认律师出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六、法律意见书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郭昕、李祝认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 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６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公司董事会成员

９

人，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

３

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贾洪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全体董事一致推举董事贾洪浩先生（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公告）担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已任期届满， 根据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

规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也同时任期届满。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新一届委

员，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由董事贾洪浩、杨小阳、宁桂兰、刘社梅、徐兴建、侯琦、梁志爱组成，贾洪浩任召集人。

（二）审计委员会

由董事罗林、刘大为、杨小阳、宁桂兰、徐兴建组成，公司独立董事罗林任召集人。

（三）提名委员会

由董事刘大为、杨小阳、贾洪浩组成，公司独立董事刘大为任召集人。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董事杨小阳、刘大为、宁桂兰组成，公司独立董事杨小阳任召集人。

（五）内控委员会

由董事宁桂兰、刘大为、杨小阳、刘社梅、侯琦、梁志爱组成，宁桂兰任召集人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长贾洪浩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宁桂兰女士（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８

号公告）为信达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总经理宁桂兰女士提名，同意聘任张宇聪先生、俞杰先生、张

晓华先生、黄凯先生、张小琦女士、张宁先生、潘建平先生（各位当选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

后）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其中俞杰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上述被提名人

除张晓华先生外，任期均为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张晓华先生任期自公司董事会

聘任之日起至办理个人退休手续为止。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长贾洪浩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张小琦女士为信达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经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小琦女士提名，董事长贾洪浩先生确认，同意

聘任刘瑜女士（简历附后）为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山西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为有效理顺公司的股权管理层级，减少管理决策步骤，公司同意收购全资子公司上海

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信达立人）持有的山西信达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西信达房产）

１００％

股权，股权转让款为

５

，

０００

万元（上海信达立人原出

资）。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上海信达立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设立子公司的议案》（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９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号公告），同意上海信达立人成立项目公司对太原信达大厦进行专项管理，上海

信达立人持有项目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上海信达立人已以现金出资

５

，

０００

万元成立了山西信达

房产。 目前山西信达房产已完成工商注册的全部手续， 且房产及土地已过户完毕。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信达房产账面资产总额

４

，

８４１．４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５．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４

，

８２５．５７

万元。

公司收购上海信达立人所持有的山西信达房产

１００％

股权后， 山西信达房产将成为公

司控股子公司，公司享有其

１００％

的权益。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当选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宇聪先生简历

张宇聪，男，汉族，

１９５８

年

２

月出生，中共党员。 大专学历，毕业于广东省业余财经学院，

高级经济师。 张宇聪先生先后在部队、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从事经营管理等工

作。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广州第一支行副行长，荔湾支行行长，广州市分行投资信贷处处长，

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分行副行长、党组成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副主任、党

委委员，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及富力

（北京）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广州市银翔担保有限公司总经理，广州市富兴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等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俞杰先生简历

俞杰，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６

月出生，中共党员。 硕士学位，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高级会

计师。 曾任华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合规管理

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晓华先生简历

张晓华，男，汉族，

１９５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 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高级

经济师。 张晓华先生先后在政府部门、商业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从事经营管理等工

作。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综合计划处副处长，资金计划处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辽

宁融资中心总经理，中国建设银行辽宁省分行海南资产托管公司总经理，中国信达资产管

理公司沈阳办事处业务拓展部执行高级经理，长春办事处党委委员、副主任、纪委书记等

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凯先生简历

黄凯，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江西财

经大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深圳证券业务部总经

理，中国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深圳罗湖证券营业部总经理，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等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小琦女士简历

张小琦，女，汉族，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 法学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院法学所，律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信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党

委办公室主任、宣传群工部部长，董事会秘书等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兼董事会秘书。

张宁先生简历

张宁，男，苗族，

１９６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助理经

济师。曾任上海立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潘建平先生简历

潘建平，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５

月出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高级

经济师。 曾任青岛信达荣昌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信达投资有限公司企业管理

部总经理等职。 现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刘瑜女士简历

刘瑜，女，汉族，

１９７３

年

４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ＡＣＣＡ ＬｅｖｅｌⅡ

。曾在上海信达银泰置

业有限公司资金财务部、长春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资

金财务部从事财务管理工作；曾任长春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现任信达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７

证券简称：信达地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市

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大厦

Ｃ

座

１６

层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邮件和送达方式发出。公司监事会成员

３

人，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本次

会议由监事朱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

全体监事一致推举监事朱江先生 （简历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公司临

２０１１－０１９

号公告） 担任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

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信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４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北京市展览馆路银龙苑宾馆二层大

会议室举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５２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２８４

，

３６５

，

４７７

，

６３９

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７．５５％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张云副董事长主持，本行董事、监事及董事会

秘书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

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并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表决情况

赞成 反对 弃权

普通决议案

１

关于选举蒋超良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２８４，０６０，０４４，５５０

（９９．８９２５９１％）

２６３，１５７，５３９

（０．０９２５４２％）

４２，２７５，５５０

（０．０１４８６７％）

２

关于选举张云先生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８３，９１９，９０８，３９７

（９９．８４３３１１％）

３６３，６３９，２４２

（０．１２７８７７％）

８１，９３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８１２％）

３

关于选举杨琨先生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２８２，８１５，５９９，７８５

（９９．４５４９６９％）

１，５０７，５８２，３０４

（０．５３０１５７％）

４２，２９５，５５０

（０．０１４８７４％）

４

关于选举胡定旭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

２８４，３２３，２２６，１３９

（９９．９８５１４１％）

８，１３７，５００

（０．００２８６２％）

３４，１１４，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５

关于选举邱东先生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８４，１６３，２７８，１１２

（９９．９２８８９４％）

１６８，０８４，５２７

（０．０５９１０９％）

３４，１１５，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６

关于选举林大茂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２，８３９，７２５，８７０

（９９．４６３４５４％）

１，４９１，６３５，７６９

（０．５２４５４９％）

３４，１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７

关于选举沈炳熙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２，９８９，０００，６９４

（９９．５１５９４８％）

１，３４２，３６０，９４５

（０．４７２０５５％）

３４，１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８

关于选举程凤朝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３，１４６，８６４，２８７

（９９．５７１４６２％）

１，１８４，４９６，３５２

（０．４１６５４％）

３４，１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８％）

９

关于选举赵超先生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２８１，８１９，５４３，５２２

（９９．１０４６９６％）

２，５１１，８１７，１１７

（０．８８３３０６％）

３４，１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８％）

１０

关于选举肖书胜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

议案

２８３，１４６，８６３，２８７

（９９．５７１４６２％）

１，１８４，４９７，３５２

（０．４１６５４％）

３４，１１７，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８％）

１１

关于选举车迎新先生为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的议案

２８４，３２３，３０６，１３９

（９９．９８５１７％）

８，０５５，５００

（０．００２８３３％）

３４，１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１２

关于选举刘洪先生为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的

议案

２８４，０８２，７９０，３５０

（９９．９００５９％）

２４８，５７１，２８９

（０．０８７４１３％）

３４，１１６，０００

（０．０１１９９７％）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蒋超良先生、张云先生及杨琨先生被选聘为

本行执行董事；胡定旭先生、邱东先生被选聘为本行独立董事；林大茂先生、沈

炳熙先生、程凤朝先生、赵超先生、肖书胜先生被选聘为本行非执行董事；车迎

新先生、刘洪先生被选聘为本行股东代表监事。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ｋｅｘ．

ｃｏｍ．ｈｋ

的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会议资料、

Ｈ

股通函等。

三、现任董事及监事退任

非执行董事张国明先生以及辛宝荣女士任期已届满，将不再担任本行非执

行董事职务；监事潘晓江先生任期已届满，将不再担任本行监事职务。

张国明先生、辛宝荣女士与董事会，潘晓江先生与监事会并无不同意见，就

该等董事及监事退任一事，亦无任何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董事会、监事会谨

此就张国明先生、辛宝荣女士、潘晓江先生对本行作出的贡献深表谢意。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

本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１２

名，实际出席董事

１２

名。会议召开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蒋超良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蒋超良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有效表决

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选举蒋超良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任期自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

起计算。 根据本行公司章程规定，蒋超良先生将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规划

委员会主席。

二、关于选举张云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张云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决。有效表决票

１１

票，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选举张云先生连任本行副董事长。

三、关于调整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本行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结果， 本行新任董事已经产

生。 董事会同意对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如下调整：

选举沈炳熙先生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不再担任“三农”金融发展委

员会委员。选举程凤朝先生担任“三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不

再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选举肖书胜先生担任战略规划委员会、“三农”金

融发展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选举赵超先生担任战略规划委员会、“三

农”金融发展委员会委员。 肖书胜先生和赵超先生在本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

任职于银监会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生效。

议案表决情况：沈炳熙先生、程凤朝先生与审议事项存在利益冲突，回避表

决。 有效表决票

１０

票，同意

１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关于聘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１２

票，同意

１２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同意聘任龚超先生为本行副行长，其任职资格自银监会核准之日起生

效。 龚超先生的简历见附件。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同意。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蒋超良先生、张云先生、龚超先生简历

附件：简历

蒋超良先生简历

蒋超良，

５４

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

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

行深圳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

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办公

厅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湖北省副省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交通银

行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曾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兼

任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云先生简历

张云，

５２

岁，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执行董事、行长。曾任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副行

长，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

行长助理兼人事部总经理，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目前兼任中国

农业银行三农金融部总裁、三农金融部管理委员会主任。

龚超先生简历

龚超，

５１

岁，西安交通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人事部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行政事务部、办公厅副主任，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北京市分行副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人力资源部总

经理。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６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会议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在中国农业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６

名，

实际出席监事

６

名。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并以全票通过以下三个议案。

１

、关于选举车迎新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６

票，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 关于提名车迎新先生为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及财务与内部控制

监督委员会主席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６

票，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关于提名刘洪先生为监事会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本议案有效表决票

６

票，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附件：车迎新先生及刘洪先生简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车迎新先生简历

车迎新，

５７

岁，大学学历。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长。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卢氏县支行行长，洛阳地区分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

局洛阳中心支局副局长、三门峡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三门峡中心支局局

长、信阳分行行长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信阳中心支局局长、河南省分行副行长

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副局长； 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副局长，中

国人民银行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监察局局长；中央金融纪律检查工作委员

会副书记、监察部驻金融系统监察局局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监

管一部主任；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任

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刘洪先生简历

刘洪，

４３

岁，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人事部劳资处副处长、工资福利处

处长，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副行长，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任中国农业银

行人事部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城乡金融报

社（二级部）社长兼总编。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２８８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７

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任职资格获核准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蒋超良先生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的任职资格，任期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开始计算。

蒋超良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六日

附件：

蒋超良先生简历

蒋超良，

５４

岁，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

综合计划部主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

行深圳分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行长

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分局局长，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兼办公

厅主任、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任湖北省副省长，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任交通银

行董事长，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董事长、行长。

曾兼任中国银行业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目前兼

任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会长。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委员。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

本次会议没有临时提案提交表决

。

一

、

会议召集

、

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

议

”)

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5

号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

张建国副董事长主持

，

本行部分董事

、

全体监事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出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

定

。

本行于本次会议当日已发行股份总数为

250,010,977,486

股

，

此为股东有权出席并可于本次会议

上投票的股份总数

。

所有股东于本次会议上就决议案进行表决时

，

未受任何限制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6

人

，

参与本行员工持股计划的员工代表

20

人

，

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88,889,476,626

股

，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55%。

其

中

，

代表本行

A

股有表决权股份

606,839,288

股

，

占本行

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3%；

代表本行

H

股有表决权股份

188,282,637,338

股

，

占本行

H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31%。

本次会议以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股东代表周鹏峰女士

、

范海荣先生及监事金磐石先生被本行委任

为本次会议的投票清点人

。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

（

本行

H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

）

被本行委任为本

次会议的监票人

。

二

、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

关于选举王洪章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

：

同意

188,008,813,916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

反对

772,049,658

票

，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

弃权

108,613,052

票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

本次会议选举王洪章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

。

王洪章先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行章程规定的

董事任职条件

，

任职期限为三年

，

至本行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止

。

王洪章先生简历如下

：

王洪章先生

，1954

年

7

月出生

。 1978

年毕业于辽宁财经学院

（

现东北财经大学

）

金融系

，

东北财经

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

高级经济师

，

中国注册会计师

；1978

年

9

月

，

中国人民银行信贷局

、

储蓄局

、

工商

信贷部工作

；1984

年

1

月

，

中国工商银行工商信贷部

、

办公室工作

；1989

年

11

月

，

中国工商银行青岛市

分行行长助理

；1991

年

2

月

，

中国工商银行办公室副主任

、

资金计划部副主任

、

营业部总经理

；1996

年

4

月

，

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副局长

、

内审司司长

；2000

年

6

月

，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兼国家

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局长

；2003

年

11

月

，

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

、

纪委书记

。

王洪章先生的薪酬将按照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分配暂行办法

》

确定

。

在

每年年终后

，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将拟定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

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经股东大会批

准

。

于本公告日

，

王洪章先生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

香港法例第

571

章

）

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

何本行股份权益

，

没有任何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第

13.51(2)(h)

条至第

13.51

(2)(v)

条须予以披露的资料

，

没有且过去亦未曾参与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第

13.51(2)(h)

条至第

13.51(2)(v)

条须予以披露的事项

。

除上所述

，

王洪章先生与本行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

在

过去三年中未在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现时亦未在本集团成员中担任职务

，

没有其它须提呈本

行股东注意的事宜

。

三

、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见证

，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

、

出席

会议人数和召集人资格

、

提交程序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

和本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0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

董事会会议

（

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于

2012

年

1

月

16

日在北京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14

名

，

实际亲自出席董事

13

名

，

彼得

·

列文董事委托

詹妮

·

希普利董事代为出席并表决

。

董事出席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关于提名王洪章先生担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

选举王洪章先生担任

本行董事长

。

表决情况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二

、《

关于聘任朱洪波先生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的议案

》，

聘任朱洪波先生担任本

行副行长

。

朱洪波先生需待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后履职

。

表决情况

：

同意

14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

同意

。

朱洪波先生

，49

岁

，

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

，

高级经济师

。2009

年

1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纪委书记

，2010

年

2

月起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副行长

、

纪委书记

。

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办公室

副主任

，

办公室主任

，

海南省分行行长

，

江苏省分行行长

，

北京市分行行长

，2006

年

6

月任中国农业银

行高级管理层成员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2008

年

4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纪委书记

。

目前兼任中国农村金融

学会副会长

。

于本公告日

，

朱洪波先生没有持有依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

香港法例第

571

章

）

第

XV

部所定义之任

何本行股份权益

，

没有任何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第

13.51(2)(h)

条至第

13.51

(2)(v)

条须予以披露的资料

，

没有且过去亦未曾参与根据

《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第

13.51(2)(h)

条至第

13.51(2)(v)

条须予以披露的事项

。

除上所述

，

朱洪波先生与本行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主要股东或控股股东没有关联关系

，

在

过去三年中未在其它上市公司担任董事职务

，

现时亦未在本集团成员中担任职务

，

没有其它须提呈本

行股东注意的事宜

。

特此公告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6

日

股票代码：

601939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王洪章董事长任职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2

年

1

月

16

日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过了选举王洪章先生担任本行执行董事的议案

。

同日

，

本行董事会召开会议选举王洪章先生担任本行

董事长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已核准王洪章先生的任职资格

。

本行董事会就此正式宣布

：

自

2012

年

1

月

16

日起

，

王洪章先生就任本行董事长

、

执行董事

。

王洪章先生的薪酬将按照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和监事薪酬分配暂行办法

》

确定

。

在

每年年终后

，

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将拟订薪酬分配清算方案

，

提交董事会审议

，

并经股东大会批

准

。

王洪章先生的简历请参见本行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

本行董事会对于王洪章先生的加入表示欢迎

。

特此公告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０７

� � �股票简称：中国国贸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０１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业绩预告情况：根据公司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

以上，具体数据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为准。

３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公司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１２０

，

７７８

，

３２８

元人民币， 每股收益

０．１２

元人民币。

三、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１

年度，随着国贸三期写字楼、商城出租率及租金水平的稳步提升，以

及国贸大酒店客房及餐饮收入的增加， 公司营业收入与上年同期相比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四、其它相关说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公司将严格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１

证券简称：深发展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吸收合并交易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期拟筹划与控股子公司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两行整合的吸

收合并交易事项。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经本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起停牌。

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各项工作。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周发布一次重

大事项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安信信托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事宜审核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并购

重组委员会审核，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的申请未获通

过。

公司因有重要事项待公告，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信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